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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们思想水平的提高和法律意识的随之觉醒，近年来，

出现了很多高等院校学生状告母校的案例。为了规范学生的日常

行为，高等院校会制定相关校纪校规，并对学生进行必要的管理，

但前提是不能违法。否则，不但不利于高等院校学生日常行为的

规范，反而更容易遭到反感和抵触。

1  高等院校管理与学生隐私权发生冲突的表现形式

1.1宿舍检查或监控管理过度

学生宿舍可以看成是住宅的一种，对学生来说是个相对隐

私的空间。跟中学一样，高等院校仍会定期或临时对学生宿舍进

行卫生、安全和纪律等方面的检查。出于方便管理和学生安全的

考虑，宿管会配备所有学生宿舍的钥匙，有些高等院校还会在宿

舍大门及走廊安装监控。高等院校认为，检查和监控是了解学生

住宿情况的必要手段，也是保护学生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必要

手段，学生宿舍是高等院校提供的，属于高等院校管理的范畴。

需要注意的是，当进行安全或卫生检查时，如果学生不在宿舍里，

宿管是否可以直接用钥匙开门进入学生宿舍，是否可以随意翻查

学生的衣柜、床铺、书桌等地方。若检查或监控能使用得当，有

利于学习和传播高等院校宿舍文化，但若使用不当，学生会认为

个人隐私权受到了侵害，易导致高等院校和学生之间产生矛盾和

冲突。

1.2学生私人信息被公开或泄露

通过招生报名、心理辅导、宿舍检查、奖助贷工作、学校惩

戒、安全监控等方式，高等院校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会合法掌握

学生很多的私人信息，但不能随意公开或泄露。如在对学生进行

心理辅导时，发现有暴力倾向或抑郁倾向，心理老师可能会将学

生的隐私报告给其辅导员或者安全保卫部门，请求配合密切关注；

在进行评助学金时，为公平公正可能会公开或泄露贫困学生的家

庭情况、工资收入和困难程度等信息，很容易侵犯到学生的隐私

权，影响其在校正常学习和生活。甚至可能会出现学生因为不想

隐私被公开，被迫选择隐瞒心理病情或家庭贫困状况等，最终放

弃治疗或奖助贷。当储存学生个人信息的电脑或网盘受到攻击或

染上病毒时，也有可能导致学生私人信息被泄露，被非法用于其

他地方，学生的个人隐私权受到侵害。

2  高等院校管理与学生隐私权发生冲突的问题分析

2.1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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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高等院校管理与学生隐私权的矛盾冲突日益增长，主要表现为宿舍检查或监控管理过度、学生私人信息被公
开或泄露等方面。原因在于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高等院校管理人员的法律意识淡漠、“尊师重教”传统观念的消极影响、
高等院校学生法律和权利意识的觉醒、现代化教育管理手段的弊端等。国家需要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高等院校要坚持依法治
校、提高法律意识，高等院校学生要遵纪守法、运用正当程序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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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11 日修正的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

第三十八条至第四十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

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1]

2015年12月27日修正的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第

四十三条规定了受教育者享有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的权利，以

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2]但是，目前我国法律并没有对

隐私权的定义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也没有发布关于隐私权方面的

专门法律条文。现行法律中规定的隐私权内容也不够详细，都是

非常概括性的，因此高等院校学生隐私权保护尚处在无法可依、

求救无门的状态。

2.2高校管理人员的法律意识淡薄

法律意识其实算是社会意识的一种，是人们对法（特别是

现行法）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态度的总称，可以分为法律

心理阶段和法律思想体系阶段。法律心理属于法律意识的初级阶

段，也是感性阶段，它包括人们对法的本质和作用的感性认识和

要求，是基于自身利益需要自发形成的。法律思想体系属于法律

意识的高级阶段，也是理性阶段，占据主导地位。它指人们对法

的现象的评价和解释，需要经过系统的培养、教育才能逐步形成。
[3]虽然高等院校管理人员大多经过高等教育，但并不是专业的法

律人才，掌握的法律知识不多、法律情感低迷、法律态度扭曲、法

律意识淡薄，在依法治校上存在误区，在高等院校管理过程中对

保护学生隐私权的重要程度认识不够。

2.3“尊师重教”传统观念的消极影响

自古以来，尊师重教的传统观念深入人心，“听老师的话”、

“老师说的就是对的”“老师就是权威”“学校说你服从”的思想根

深蒂固。在传统教育理念下，教师教、学生学，教师管理、学生

被管理，高等院校从管理本位出发，导致了师生地位难以平等，教

师和教学管理人员享受到了较多权利，但不太尊重学生的合法权

利，难以把学生看作是具有相同人格尊严的独立个体和社会成员，

学生几乎只能履行义务，一味听从老师的话，造成教育权和学生

隐私权的对立，学生的隐私权易受侵犯，私人信息易被暴露，甚

至会有牺牲学生的合法权益来维护高校公共利益的情况发生。这

些传统观念已经与现代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不相适应了。

2.4 高等院校学生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的觉醒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我国社会民主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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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进一步增强，高等院校也开设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等公共课程，作为知识群体的学生，法律意识、权利意

识得到觉醒，诉讼观念日益增强，法律知识水平进一步提高，

更重视保护自身权益和自由隐私，要求高等院校和社会各界关心

对他们的培养，渴望被尊重与实现平等的权利，从义务主体向

权利主体转变。在面对侵犯个人隐私和合法权利的行为时，他们

不再选择服从和忍气吞声，而是积极寻求法律帮助，运用法律的

手段保护自己，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高等院校学生状告母校的

新闻案例时有发生。

2.5现代化教育管理手段的弊端

现在社会网络化水平越来越高，信息时代来临，随着高等

院校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和现代化管理手段的普遍运用，信息安

全问题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采集学生信息录入高等院校管理

系统，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缩短了工作时间，还有利于进行大

数据分析和预测。但在享受了现代化教育管理手段便利的同时，

更应该保护学生私人信息不受公开和泄露。网络病毒和黑客技术

的随之发展，为高等院校教育管理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信息污

染、信息侵权、信息泄露等会为高等院校和个人带来难以估量的

损失。[4]

3  高等院校管理与学生隐私权发生冲突的解决途径

3.1国家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随着社会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的觉醒，在校生状告母校的

新闻案例屡见不鲜，高等院校管理和学生隐私权产生的矛盾和冲

突急需国家出台或改进相关法律法规来解决。习近平强调，中国

政府高度重视全面依法治国，持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

正司法、全面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

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努力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5]没有法律的

保驾护航，维权就成为了空谈。

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时，还应对法律条文进行细化，详细规

定高等院校和学生各自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哪些可为，哪些不可

为，在教学管理过程中，什么情况下是侵犯了学生的隐私权，学

生有权不做什么、不提供哪些信息，在隐私权受到侵犯时应采取

哪些措施、通过哪些途径来合法维权等。

3.2高等院校要坚持依法治校、提高法律意识

第一，高等院校领导层要高度重视依法治校工作，在领导机

制、人员、经费、办公环境等方面给予充分的重视和支持。第二，

高等院校要建立健全内部管理机制，严格依据《高等教育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普法教育、政务公开和法制建设等工作，认

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格按程序办事，各部门之间相互理解、

支持、配合。还可以聘请专门的高等院校法律顾问处理法律事务，

学校在作出重大决策时，事先征求法律顾问的专业意见，保证

决策的合法性。第三，要建立健全校规校纪，狠抓制度建设。

结合高等院校的实际情况，按照国家《教育法》、《高等教育

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对照检查原有文件，修改或废除不符

合国家法律规定的条款，公正公开，修订合法的管理制度并有

效执行，做到公开化、透明化。第四，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规定，依法办学、依法治校，进行办学审批备案、严格归口

管理、合法招生宣传、规范学生收费等，严格规范高等院校办

学行为，规避办学风险，维护高等院校合法权益。第五，要

建立完善高等院校监管体制，实行民主管理，设置相关监管部

门或委员会，校务公开透明。同时，开通和保证申诉渠道的畅

通，如开通校长热线电话、设立投诉信箱、建立健全教代会、

开展教师学生座谈会等形式，尊重高等院校教职工和学生的知情

权和参与权，保证高校管理工作平稳有序发展。第六，还应在

全校范围内开展多种法制宣传活动，提高教职工和学生的法律意

识。将法制教育作为一项日常工作来做，提高各部门的依法行

政和管理能力，科学校务管理，以法治为中心、民主监督为手

段，形成依法治校的良好氛围。

3.3 高等院校学生要遵纪守法、运用正当法律程序维权

高等院校学生应正确认识自己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形成正确

的公民意识，无条件服从和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在校时遵守校

纪校规，规范自己的日常行为，在遇到问题时，运用法律武器捍

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享有个人合法权利，承认和尊重他人的合法

权利，并依法履行个人对国家、对社会及对他人的义务。学生是

国家的未来，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后备军。遵纪守法、增强法律意

识，这不仅是学生个人的需要，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要增强自身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积极了解高校管理中学

校有哪些知情权，自身拥有哪些隐私权，哪些个人信息可以不提

供，学校的哪些行为和做法侵犯了自身的隐私权，如果自身的隐

私权被侵犯，应告知学校的相关责任管理部门，向管理人员说明

侵犯自身隐私行为的根据、理由，听取管理人员的陈述和申辩，听

取解决措施等，能正确运用正当法律程序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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